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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教党〔2021〕5 号 

 

 

中共温州市教育局委员会关于公布 2020年度 

直属学校（单位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

主体责任考核优秀单位的通知 

 

市局直属各学校（单位）： 

2020 年度市局直属学校（单位）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

体责任，结合实际推进各项工作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取得了新成

效。根据考核评定结果，经局党委会研究，决定授予以下 12 个

单位为“2020 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优秀单位”。现将名

单公布如下： 

一、市局直属单位（3 个） 

温州市教育考试院 

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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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教育基建中心 

二、直属学校（9 所） 

温州中学 

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

温州市龙湾中学 

温州市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

温州市洞头区第一中学 

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

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

温州市艺术学校 

温州外国语学校 

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再接再厉，争取更大成绩。希望各学校（单

位）以先进为榜样，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，推动全面从

严治党工作向纵深发展，不断开创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新

局面，为推进我市教育高品质发展作出新的贡献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温州市教育局委员会 

2021 年 2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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